关于湖南韶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反馈意见

1.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是否已按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1号——信息披露》等相关规则的要求，根据有关程序选定信息披露平台，是否制定已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并指定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员负责信息披露事务，保障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股东能够及时便捷获取公司信息。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根据申请材料，报告期内，申请人成本收入比、资产利润率、资本利润率等多项监管指标存在不达标的情形。请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监管指标不达标对申请人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是否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监管措施或者行政处罚的风险，并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显要位置作重大事项提示。请申报会计师、申请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申请材料显示，申请人未披露董事会、股东大会召集时间。请申请人补充披露，上述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集、通知、召开程序以及本次发行具体决策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4.申请材料显示，律师未就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股权质押、冻结等问题发表明确意见。请律师围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逐条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